
2005年第 47號法律公告

《2005年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 (修訂) (費用調整)規例》

(憑藉《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第 26條而根據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29A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5年 6月 15日起實施。

2. 費用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 208章，附屬法例 A)的附表現予修訂——

(a) 在關於第 9(1)條的記項中，廢除 “$1,430”而代以 “$1,330”；

(b) 在關於第 10(1)(a)條的記項中，廢除 “$237”而代以 “$250”；

(c) 在關於第 11(1)(a)條的記項中，廢除 “$467”而代以 “$520”；

(d ) 在關於第 11(1)(b)條的記項中，廢除 “$467”而代以 “$520”；

(e) 在關於第 11(1)(c)條的記項中，廢除 “$237”而代以 “$25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馬時亨

2005年 4月 12日

註 釋

本規例的目的是藉修訂《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 208章，附屬法例 A)的附
表以——

(a) 調低就出售或出租任何商品或物品的許可證而須繳付的費用 (第 2(a)
條)；及

2005年第 47號法律公告 2005年第 15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360



(b) 調高就任何以下的許可證而須繳付的費用——

(i) 展示任何標誌、告示、海報、條幅或廣告宣傳品的許可證 (第 2(b)
條)；

(ii) 舉行公眾集會或體育競賽、公開演說或在公眾集會上致辭的許可證
(第 2(c)條)；

(iii) 舉行任何為籌款而舉辦的活動 (不論是否屬慈善性質)的許可證 (第
2(d )條)；及

(iv) 進行以商業為目的或因商業而附帶引起的任何活動的許可證 (第
2(e)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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